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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7/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8A_A5_c27_517356.htm 第七讲 其他贸易管制制（第二

章第三节） 大纲要求熟悉和掌握的内容： 出入境检验检疫制

度（制度组成、管理目的、职责范围、管理范围） 对外贸易

救济措施制度（制度组成、管理目的、管理形式、管理期限

） 一、对外贸易经营者管理制度 对外贸易经营者------是指

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手续，依照《对外贸易法》和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

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 对外贸易经营者管理------实行备

案登记制，即对外贸易经营者在从事对外贸易前，必须依法

定程序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取得对外贸易经营

权后方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对外经营活动。 附： 对外

贸易经营者的种类 1、隶属于原外经贸部和各省、市、自治

区的专业外贸公司 2、有权自营进出口的生产企业，包括外

商投资及各类内资生产型企业 3、对外经营科技产品的科研

院所和大专院校 4、从事国际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国际合

作公司 国营贸易管理：国家队部分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进

出口商品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的进

出口业务只能由经授权的企业经营，但国家允许部分数量的

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的进出口业务由非授权企业经营的除外

。 二、出入境检验检疫制度 出入境检验检疫制度------是指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依据我国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及我

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出入境的货物、物品

及其包装物、交通运输工具、运输设备和出入境人员实施检



验检疫监督管理的法律依据和行政手段的总和。 国家主管部

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一） 出入境检验检疫

职责范围 1．法检商品：国家质检总局根据需要，公布《法

检目录》，目录所列为法检商品，即实行《目录管理》 2，

法检以外进出境商品：由当事人决定是否检验，检验检疫机

构可以以抽查方式予以监管 3．特殊及重要商品：收货人应

当在合同中约定，出口国装运前进行预检验、监造或监装，

以及保留货到后最终检验和索赔的条款 （二） 出入境检验检

疫制度的组成 1．进出口商品检验制度 2．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制度 3．国境卫生监督制度 （三） 进出口商品检验、动植物

检疫、国境卫生检疫的区别（见下表） 法律依据 检验检疫内

容 方式 进出口商品检验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

验法》 商品的质量、规格、数量、重量、包装以及是否符合

安全、卫生要求 法定检验、合同检验、公正鉴定和委托检验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 对进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的生产、加工、存放过程

实行动植物检疫 进境检疫、出境检疫、过境检疫、进出境携

带和邮寄物检疫以及出入境运输工具检疫 国境卫生监督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卫生法》 对出入境的交通工具、货物、运输容器以及口岸

辖区的公共场所、环境、生活设施、生产设备所进行的卫生

检查、鉴定、评价和采样检验 进出境检疫、国境传染病检测

、进出境卫生监督 三、进出口货物收、付汇管理制度 知识小

贴士：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三条

规定，外汇是指以外币表示的可以用作国际清偿的支付手段

和资产。 外汇管制是指一国政府为保障本国经济发展、稳定



货币金融秩序、维护对外经济往来正常进行、改善国际收支

而对外汇买卖、国际结算和资金流动所实施的一种限制性的

措施来源百考试题网。 实行外汇管制的目的一般是为了维护

本国的经济利益，谋求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维持本国货币汇

率稳定，防止不利于本国的资金流出或流入。 对外贸易经营

者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结汇、用

汇 （一） 出口货物收汇管理 目的：防止出口单位将外汇截留

境外，提高收汇率 方式：直接收汇控制，采取收汇核销形式 

具体内容：出口外汇核销单------外汇管理局制 出口收汇核销

联------出口报关单中的一联相关电子数据 发货人或其代理人

到外汇管理部门核销 （二） 进口货物付汇管理 目的：防止逃

汇行为的发生，即汇出外汇而实际上不进口商品 方式：直接

付汇控制，采取外汇核销形式 具体程序： 贸易进口付汇核销

单------国家外汇局统一制发 进口付汇证明联------------进口

报关单中的一联 相关电子数据 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到外汇管理

部门核销 四、对外贸易救济措施 对外贸易救济制度--------

是WTO成员国在进口产品倾销、补贴和过激增长等给其国内

产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使用的措施手段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

损害。 主要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反补贴和反倾

销措施针对的是价格歧视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 保障措施针

对的是进口产品激增的情况。 （一） 反倾销措施 什么是倾销

：一国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而使得

另一国国内有竞争能力的产业受到损害的行为即为倾销。对

倾销的调查和确定，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

贸部）负责。 倾销产品构成要件：A、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

或公平价值的价格销售； B、这种低价销售的行为给进口国



产业造成损害，包括实质性损害、实质性威胁和实质性阻碍

； C、损害是由低价销售造成的，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的出口价格低于在其本国内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也

即以低于其正常的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渠道，则该产品将

被认为是倾销来源百考试题网。 1． 临时反倾销措施 在没正

式确认倾销之前，为防止国内产业继续受到损害而采取的临

时性措施 形式 （1）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2）要求提供保证金

、保函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 时间：4----最长9个月 2． 最终反

倾销措施------根据WTO所规定的程序进行调查； 最终裁定

倾销成立 征收反倾销税 （二） 反补贴措施 什么是补贴：是

指一成员方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向某些企业提供的财政捐助

以及对价格或收入的支持，以直接或间接增加从其领土输出

某种产品或减少向其领土内输入某种产品，或者对其他成员

方利益形成损害的政府性措施。 1、临时反补贴措施----保证

金或保函作为担保征收临时反补贴税（不超过4个月） 2、最

终反补贴措施----最终征收反补贴税 （三） 保障措施 1、临时

保障措施提高关税形式（不超过200天） 事后调查不能证实进

口激增对国内有关产业造成损害，已征收的临时关税予以退

还。 2、最终保障措施提高关税、数量限制和关税配额等形

式（4 至10年） 其中，临时保障措施期限计入保障措施总期

限。 （四）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区别（见下表） 实

施的条件不同 适用对象不同 具体实施形式不同 实施期限不同

反倾销措施 以低价倾销，对进口国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 不公

平贸易或不公平竞争 现金保证金、价格承诺、保函、以及最

终加征相应的税赋 不超过4个月，特殊情况可延长至9个月 反

补贴措施 因政府补贴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对进口国造成了



实质性损害 不公平贸易或不公平竞争 现金保证金、价格承诺

、保函、以及最终加征相应的税赋 不超过4个月（不能延长

） 保障措施 进口产品的数量激增而挤占进口国的市场份额，

并对进口国造成实质性的危害 公平条件下数量猛增 加征关税

、实施配额数量限制或者最终加征关税或实行关税配额 临时

保障措施不超过200天，一般不超过4年，最长可延至10年 本

讲需掌握的知识点： 1、什么是对外贸易经营者？ 2、出入境

检验检疫制度主管部门是什么部门？ 3、出入境检验检疫制

度的组成包括哪些制度？ 4、进出口商品检验制度，动植物

检疫、国境卫生检疫制度的区别？ 5、什么是进出口收、付

汇管理制度？ 6、临时反倾销措施、临时反补贴措施、临时

保障措施的形式分别有哪些？期限有什么规定？ 7、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区别有哪些？"#F8F8F8"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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